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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立桃園高級中等學校 113 學年度學生科學展覽實施計畫 
一、依據：中華民國中小學科學展覽實施要點辦理。 

二、宗旨：(一)鼓勵學生以學習教材為研究內容，激發學生科學研究興趣。 

(二)提高學生對科學之想像力、思考創造能力，激發學生獨立研究潛能。 

(三)培養學生對科學之正確觀念及態度。 

(四)增進師生研習科學之機會，促進本校科學研究風氣。 

(五)促進教師改進科學教學方法，提高教師教學效果。 

(六)培養學生關懷其住家及學校附近區域所接觸之環境、事、物，鼓勵對社區本土研究。 

三、作品內容：凡屬數學、物理、化學、生物、地球科學、資訊、生活與應用科學、行為與社會科

學等科範圍內，合乎下列各項之一者均可參加展覽： 

(一)有關科學之創新、發明、研究及未經發表之科學研習結果。 

(二)科學原理、定律、觀念、精神、態度、方法之闡釋或介紹。 

(三)經蒐集、整理、有系統陳述之科學資料。 

(四)科學實驗儀器、機具、或模型之製作方法。 

(五)科學實驗之新操作方法及應用。 

四、選送辦法： 

(一)展覽科別共 12 科，如下： 
1.數學科   
2.物理與天文學科   
3.化學科   
4.地球與行星科學科 
5.動物與醫學學科（含微生物、生物化學、分子生物） 
6.植物學科 （含微生物、生物化學、分子生物） 
7.農業與食品學科 
8.工程學科一 （含電子、電機、機械） 
9.工程學科二 （含材料、能源、化工、土木） 
10.電腦與資訊學科 
11.環境學科（含衛工、環工、環境管理） 
12.行為與社會科學科 

(二)每件作品學生不得超過 3 人，指導老師 1 人或 2 人。 

五、研究範圍及取材原則： 

(一)以學習教材為研究內容（含教本及實驗教材內容）。 

(二)以住家及學校附近區域所接觸之環境、事、物，鼓勵對社區本土研究。 

六、作品名稱及指導老師： 

(一)各組自訂題目，請指導老師簽名後，始可報名。 

(二)在研究過程（如：實驗室安全、實驗問題的解決、儀器借用等）應主動與指導老師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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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說明： 

(一)若有相關儀器、藥品、場地借用之需求，請由指導老師許可後，才可向相關負責人員借

用。使用完畢請準時歸還，逾期未歸者，依校規處分；不當使用致其毀損，依辦法照價賠

償。 

(二)若涉及化學藥品或其他有危險性的活動，請於實驗室進行實驗，並請指導老師在場指導，

勿將化學藥品攜出，造成環境危害。 

(三)展覽作品、文具、紙張，照片等由各隊自行負責，必要時由學校相關經費支應。 

(四)本項實驗所需經費由本校實驗經費與頂尖高中計畫經費項下支應。 

八、校內科展比賽日期： 114 年 3 月 4 日(二) 

九、校內科展比賽評分標準： 

項目 創造能力 科學思考能力 完整性 表達能力及生動性 實用價值 

比例 35% 25% 15% 15% 10% 

十、報名： 
(一)報名日期：即日起至113年12月6日(星期五） 
(二)報名表請至設備組領取或網路上列印，並請指導老師簽名後，送回至設備組。 

十一、評審及獎勵辦法： 
(一)評審委員由校長聘任本校有關學科教師擔任。 
(二)校內參展作品中，由每科錄取優秀作品若干件，由學校頒發獎狀以資鼓勵。 
(三)校外參展作品獎勵部分： 

1. 校內各科優秀作品代表學校參加桃園市高中組科學展覽會(以下稱科展市賽)。 
2. 參加科展市賽及全國科展得優等、佳作之作品其製作同學及指導教師可比照本校參加校

外學藝競賽獎勵辦法規定獲頒獎狀及獎金，並依相關規定簽請敘獎。 

十二、本辦法經校長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桃園市立桃園高級中學 113 學年科學展覽時程表 

  程序 日 期 工作內容 
1.報名 即日起- 113 年 12 月 6 日 組隊、確定指導老師、訂定主題及擬定大綱 
2.製作 報名後開始-114 年 2 月底 報名後即開始進行科展工作 
3.完成海報看板 114 年 2 月底-3 月初 完成海報看板，繳交檔案至設備組信箱 
4.校內科展 
海報評分 114 年 3 月 4 日 選出優秀作品，代表參加市決賽 

5.優勝隊伍繳交

相關報名資料 
114 年 3 月 20 日 

（確切日期依公告為準） 製作海報看板、作品說明書等 

6.參加市決賽 114 年 4 月 19 日 
（確切日期依公告為準） （參賽隊伍所有成員皆須至現場向評審教授進行簡報） 

7.參加全國賽 114 年 7 月中旬 
（確切日期依公告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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